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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以
“
委托理财

”
名义对敲转移资金的警示函

各会员单位 :

近期,期货市场发生多起以
“
委托理财

”
名义对敲转移他人资

金的违法违规案件。违法犯罪分子以委托理财的幌子骗取受害人的

账号和密码,进而通过对敲转移他人资金,涉案金额较高,受害人

蒙受重大损失。各会员单位应及时警示客户高度警惕
“
委托理财

”

的潜在风险。

一、案例简介

客户赵某年初在网上通过 QQ认识了钱某,并经由钱某将账户

委托孙某操作。委托后不久,赵某账户和孙某账户就在某远期不活跃

合约上多笔对敲。其中,孙某的账户以较低的价格从赵某账户买入

期货合约,又 以较高的价格将期货合约卖给赵某账户,造成赵某账户

内资金亏损一空,而孙某的账户在巨额盈利后立刻出金。案发后,孙

某无法联系,受害客户已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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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“
委托理财

”
风险剖析

(一 )以
“
委托理财

”
名义对敲转移资金

对敲交易指的是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、价格和方式进行的互为

对手交易,是期货市场典型的违规交易行为。以
“
委托理财

”
名义

对敲转移资金,是指受托人替委托人操作期货账户时,在委托人不

知情的情况下,通过实施对敲交易转移委托人资金的行为,这种行

为属于违法违规行为。

违法犯罪分子对敲转移资金的方式是:违法犯罪分子在操作受

害人的期货账户时,利用其控制的另一个账户,以较低的价格从受

害人的账户中买入某期货合约,再以较高的价格将期货合约卖给受

害者,造成受害人账户亏损,违法犯罪分子控制的账户盈利,然后

将资金从其控制的盈利账户出金,从而实现盗取受害人资金的目的。

(二 )原 因剖析

由于期货市场客观上存在不活跃的期货合约,实行 T+0交易机

制和保证金的杠杆交易,使得违法犯罪分子在掌握受害人账户密码

的情况下,可在较短时间、使用较少资金完成整个犯罪行为,非法

获利。

从受害人的角度分析,此类案件的受害人一般不熟悉期货市场

的运行机理,认为只要自己控制住资金调拨权,自 己最多只需承担

投资损失,受托人只有在盈利的情况下可分享利润,没有获取委托

人利益的手段,殊不知受托人可以通过在不活跃合约上进行对敲交

易快速地转移账户资金,从而给违法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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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托为投资者操作账户后,利用委托人账户密码进行对敲交易

转移委托人账户内资金。此类行为不仅违反了期货市场法律,也 涉

嫌刑事犯罪。

三、启发和警示

由于此类案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多在异地通过互联网实施对敲

行为,盈利后从出金到取款的速度极快,侦破难度较高。

违法犯罪分子对敲转移他人资金的前提是掌握受害人的期货账

号和密码。对此,应提醒投资者应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,加强交

易密码管理,注意账户委托他人交易的风险,切 勿将账户委托给网

络上认识的陌生人或所谓
“
投资理财专家

”
操作。如投资者发现自

己的账户被他人对敲,应尽快修改交易密码,然后及时向期货公司

或交易所反映,并向公安机关报案,通过司法途径挽回损失。

上海期货交易所 ⒛13年 5月 ”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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